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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我市发出的首份《家庭教育令》有
着特殊性：被裁定者是一对未登记结婚
的父母。无论是非婚生子女的父母，还
是离异的父母，都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
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为人父母的义务，不仅包括在生

活上、物质上对未成年人成长予以保

障与支持，也要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帮助未成年人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林先生虽同意支付抚养费，但他

对女儿的关心是远远不够的。不记得
女儿的生日，不与女儿见面，在女儿
的成长道路上他严重缺位。抚养子
女，光靠钱是不够的，还需要爱和陪
伴。法院注意到这种父爱缺位，因此

对其发出《家庭教育令》。
往轻了说，父母的监护不当或缺

位，给不了孩子良好的家庭环境，不利
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往重了说，“问题
孩子”往往出自“问题家庭”。家庭教
育缺位、失当，是导致孩子实施不良行
为或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开展家庭

教育给予具体指引，对实际问题提出
明确规范。它从法律上，将家庭教育
从“家事”上升为“国事”。孩子是我
们的未来和希望，家长们一定要努力
掌握家庭教育的正确理念、知识和方
法，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
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
预防孩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家庭教育的一时走偏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后续的纠偏。法院发
出《家庭教育令》就是一种纠偏方
式。但它不能是一纸空文，需要落到
实处。这就需要集全社会之力，建立
家庭教育指导跟踪帮教机制，提升家
庭教育指导队伍专业化水平，为家庭
教育指导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愿每朵花儿都能向阳而生，茁壮

成长。

及时纠偏，家庭教育不缺位

记者 赵云 通讯员 陈泳滨

日前，市人民法院发出了首份
《家庭教育令》。
父母作为孩子的监护人，应当切

实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通过对未
成年人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
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
培育、引导和影响，促进未成年人全
面健康成长。
即便父母已经分开了，也应当相

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
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

她提起诉讼，检察院支持起
诉

今年3月，陈女士向市人民法院提
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诉讼，请求
法院判处女儿由其抚养，男方林先生
支付抚养费15万元。
陈女士和林先生都是 80后。2008

年夏天，两人开始同居。第二年，女
儿出生。不过，两人始终未登记结婚。

2015年 5月，两人分手。当时，
女儿快要上小学了。经过协商，两人
达成协议：女儿由林先生抚养，林先
生承担所有的抚养费用。
但实际上，女儿一直由陈女士带

在身边。陈女士称，目前女儿生活和
学习的各项支出大幅增加，林先生对
女儿漠不关心，既没有给予父爱，也
没有给女儿抚养费。
此案涉及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

陈女士向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支持起诉
申请。市人民检察院在了解案情后，
第一时间受理了该案。
检察院认为，林先生不履行协议

和抚养义务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女儿
的合法权益，符合民事支持起诉案件
的受理条件。为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检察院决定支持起诉，并
向市人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
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检察

机关全程跟进，做好双方当事人的安
抚工作，化解双方矛盾。

经提醒，他说探望权当然要
的

林先生称，他一直有支付女儿的
教育费用，并非分文未付。他同意变
更抚养权，但不同意支付 15万元抚
养费，具体支付的金额待法院判决。
承办法官了解到，自从两人分手

后，都没有各自成家。林先生平时不
去看望女儿，一些重要节假日，也未
把女儿接过来一起吃顿饭。陈女士和

林先生的沟通很少，只有女儿需要用
钱时，才进行通话等交流。
也就是说，2015年以来，林先生

几乎没见过女儿。“你记得女儿的生
日吗？”法官问林先生，得到了否定
的回答。
这次，陈女士之所以提起诉讼，

一是林先生对女儿关心甚少，二是她
还欠着女儿的培训费用。
开庭前，法官组织双方调解。陈

女士称，她提出的 15万元抚养费，
包括起诉前的抚养费、今后的抚养费
以及万一女儿生病产生的医疗费用
等。
林先生认为该费用过高。经过法

官、检察官等再三协调，双方将抚养
费定在了 10万元。
在抚养费的给付方式上，法官询

问林先生是否需要分期支付。这里面
有法官的良苦用心，比起一次性支
付，分期支付的方式更能增加双方的
沟通交流。
法官又提醒林先生，根据规定，

林先生对女儿享有探望权，调解协议
中，是否需要将探望权写进去？林先
生当即回答：当然要的，女儿当然要
看的！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女儿变更
为陈女士抚养，林先生支付抚养费 10
万元，每年分两次各支付 1万元；林
先生对女儿享有探望权，女儿上学期
间每两周探望一次，寒、暑假期间探
望次数适当增多，具体时间、方式由
双方自行协商决定。

首份《家庭教育令》

双方虽调解了，但此案还没结束。
1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施行后，家庭教育从“家
事”上升为“国事”。
根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
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
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
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
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根据情况对父母、其他监护人
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
法院认为，陈女士和林先生双方

作为监护人，未积极履行监护职责，
主观上对女儿造成了心理、情感伤
害，客观上不利于女儿的生活、教育

及健康成长。尤其女儿未在一个完整
的家庭长大，父母如果还对女儿不管
不顾，更加伤害了女儿的心灵，使女
儿处于身心健康发展更加不利的境
地。
林先生的行为属于怠于履行监护

职责，对于此种监护失职行为依法应
当予以纠正。调解书中虽约定林先生
享有探望权，鉴于其之前的怠于履职
表现，陈女士负有主要的教育义务，
并有配合、协助探望的义务，法院决
定对双方发出《家庭教育令》，责令
双方多关注女儿的生理、心理状况和
情感需求，非直接抚养人林先生须保
持与女儿每周至少一次的沟通联系，
保持与女儿一个月两次的探望频率；
责令双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互相配
合做好女儿的家庭教育。
据悉，这是市人民法院发出的首

份《家庭教育令》。

不只是“一纸裁定”

《家庭教育令》发出后，法院将
持续关注陈女士和林先生的落实情况。
法官称，如果两人在收到《家庭

教育令》后仍怠于履职，存在违反

《家庭教育令》的情况，法院将视情节
轻重采取训诫等措施。如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
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然而，惩戒只是事后补救，对父

母等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帮助
他们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更为重要。为
确保《家庭教育令》取得实效，还应
探索大力引入专业力量，建立家庭教
育与心理疏导、回访帮扶的联动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很

多离婚案件中的孩子因家庭教育的缺
失，出现叛逆的情况。”市人民法院新
河人民法庭副庭长张愉称。
据介绍，新河人民法庭管辖新河

与滨海两镇，2019受理离婚案件 132
件，抚养纠纷 16件；2020年受理离婚
案件 175件，抚养纠纷 22件；2021年
受理离婚案件 172件，抚养纠纷 16
件。离婚类案件占了新河人民法庭案
件量的近 25%，而离婚案件中 90%以
上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
抚养纠纷的存在，势必损害了未

成年子女的权益。此外，父母的长期
不和，也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带来不
良影响。
家庭教育的纠偏，光靠法院还远

远不够。张愉称，法官对于家庭教育
指导方面肯定存在知识储备方面的不
足，要形成家庭、社会、学校、法院
合力，为家长和未成年子女开展专业
化的指导。
为此，新河人民法庭即将设立家

庭教育引导室，联合当地妇联、团市
委、市关工委、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
人监察部、当地医院、学校以及村社
等，搭建多样化心理疏导平台，构建
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团队。该引导室
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从源头上督
促离异夫妻履行好监护职责，保护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
一方面，该引导室对离异夫妻双

方进行教育指导，如开展法治宣讲科
普及父母家庭教育法律，对于特殊案
件，指导团队将走访跟踪，制定具体
的指导方案。另一方面，引导室对未
成年子女进行心理疏导，定向帮助他
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称，《家庭

教育令》是一项带有创新性的司法举
措，他们将继续探索建立家庭教育指
导跟踪帮教机制，保障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用法治力量为青少年成长保驾
护航。

《家庭教育令》，我市发出首份！


